
CC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3 年 5 月 2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2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188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收到审核问
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结合公司情况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具
体回复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根据上交所的审核意见和要求，公司对审核问询函回复等申请文件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版）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3-053
债券代码：113602 债券简称：景 20转债
债券代码：113669 债券简称：景 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权益分派时“景 20 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分派公告日前一交易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景 20转债”将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
派前，因“景 20 转债”转股、股权激励等事项，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维持每股利润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
关规定对“景 20转债”、“景 23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性停牌的安排
公司将于 2023年 6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自 2023 年 5 月 31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景 20 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景 20 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3 年 5 月 30 日（含
2023年 5月 30日）之前进行转股。“景 23转债”目前尚未进入转股期，不涉及停止转股的情形。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755-8389218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2023-033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发行基本情况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 2023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人民币 10亿元， 期限为 72 天， 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为
2.3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余额为人民币 60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
中票）余额为人民币 90亿元。

2023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

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带息负债。 债券发行的有关文
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告， 网址分别为 www.chinamoney.com.cn 和 www.shclearing.
com。

二、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 2023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银行间市场债务融

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 24 时
（现执行《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2〕TDFI28 号）有效期截止日）期间任一时点，一次或分次发行本
金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其中单项余额限额为：期间任一时点，短期融资
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 140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不超过人民币 160 亿元，期末每
年 12月 31日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23-041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选举许晓森先生、陆霞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
自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许晓森先生，199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籍；2020 年 10 月至今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办助理，2023年 5月至今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陆霞女士，1991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籍；2013 年至今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技术员，2023年 5月至今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截至公告日，许晓森先生、陆霞女士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3156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3-016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河北证监局、河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河北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30 日（周
二）15: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2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
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
62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以下简称“战略
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53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8,120.00万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
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26.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12.4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91.0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3年6月1日（T+2日）刊登的《青岛豪
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5月29日（周一）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www.zqrb.cn； 中国金融新闻网www.
financialnews.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6日

特别提示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玛智控”、“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23〕614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7,300.00 万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46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2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
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1,460.0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20.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相同，不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672.0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168.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5,840.00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30.26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T 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天玛智控”A 股 1,168.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3年 5月 29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3 年 5 月 29 日（T+2 日）披露的《北京天玛
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当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T+2 日）
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5 月 29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
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599,222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35,150,029,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322899%。 配号
总数为 70,300,059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70,300,05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009.4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584.00 万股）股票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88.00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752.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98434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T+1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T+2 日）在《北京天玛智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6 日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莱福”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6,230,723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27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为26,230,723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9.06元/股。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
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934,608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15.00%。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
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536,098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5.86%，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398,510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18,006,125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2.9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688,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7.08%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4,694,625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新莱福于2023年5月2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新莱福”股票6,688,500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5月29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3
年5月2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
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
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
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5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 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

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
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
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
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
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
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
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8,122,643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44,076,073,000股，配号总数为88,152,146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8815214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589.8292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
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4,939,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13,067,125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52.9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627,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47.09%。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
为0.0263805262%，申购倍数为3,790.6749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3年5月26日（T+1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3年5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6日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业”、“发行人”或者“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２，４２７．４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１７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４２７．４７万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６７．２８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建投股管家鑫宏业１号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鑫宏业１号资管计划”）、中信建投股管家鑫宏业３号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鑫宏业３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 鑫宏业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５９．４５３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４５％；鑫宏业３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３．２９３６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３７％；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９２．７４６６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３．８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６４．１２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９２．７４６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８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７１．３７３９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５．７２３４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４９％；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１９．００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５１％。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２，３３４．７２３４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１９８．７３４６５倍，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６６．９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４８．７７３４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３．４９％；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８５．９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６．５１％。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３０１９３５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５３３．３２７２７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５
月２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
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６４．１２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鑫宏业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５９．４５３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２．４５％；鑫宏业３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３．２９３６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３７％；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９２．７４６６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３．８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
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７１．３７３９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８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
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鑫宏业１ 号资管计划 ５９４，５３０ ３９，９９９，９７８．４０ １２个月

鑫宏业３号资管计划 ３３２，９３６ ２２，３９９，９３４．０８ １２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５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
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４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２４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０１０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２，３１２，４１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３８０，０４０ ５９．６８％ ８，８１６，９５６ ７０．６０％ ０．０６３８８９１３％
Ｂ类投资者 ９３２，３７０ ４０．３２％ ３，６７０，７７８ ２９．４０％ ０．０３９３７０４０％

总计 ２，３１２，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４８７，７３４ １００．００％ －
注：初步配售比例＝该类投资初步获配总量 ／ 该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业”或“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鑫宏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５２９，６５２９
末“５”位数 ３２３１９，０７３１９，１９８１９，４４８１９，５７３１９，６９８１９，８２３１９，９４８１９
末“６”位数 ８４７４８４，３４７４８４，４２０７００
末“８”位数 ２４４５６０４２，３９２２３２２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鑫宏业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１，７１９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鑫宏业
Ａ股股票。

发行人：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


